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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險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 
 

109.02.24(109)華產企字第064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保險契約終止或解除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

加條款），除本保險契約第十三條之約定外，本保險契約得因下列事由之ㄧ而終止或解除： 

一、本公司因被保公司未支付保險費而立即解除； 

二、因本公司收到本保險契約所列第一順位之公司之書面通知而終止。倘本保險契約先前並

無任何賠償請求、調查、事實或曾通知本公司任何可能造成賠償請求之情事，本公司將

依短期費率表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三、由本公司與本保險契約所列第一順位之公司合意後終止。倘本保險契約有任何賠償請

求、調查、事實或曾通知本公司任何可能造成賠償請求之情事，則保險費視為已滿期且

將不予退還。 

 

第二條 條款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